
一、 重要提示

1.1�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董事长郑武生、 财务总监刘红萍及财务部主任廖剑波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9,612,731,502.74 9,162,082,178.88 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113,892,608.73 5,096,921,877.18 0.3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352,372.92 -183,020,469.34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439,384,139.35 2,930,146,330.13 -1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253,879.02 103,473,712.08 -4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2,538,743.26 98,442,606.97 -46.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2 2.08 减少0.9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3 -46.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3 -46.1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028,592.05 -2,041,535.3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896,746.12 13,020,351.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0,261.34 -2,707,109.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63,033.68 -2,233,404.98

所得税影响额 -719,200.14 -1,323,165.68

合计 2,835,658.91 4,715,135.7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787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东性

质股份状

态

数量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41,533,307 43.74 0 无 国家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6,982,819 8.58 0 无

国有法

人

阿拉丁环保有限公司 11,800,050 1.51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701,954 1.24 0 未知 未知

谢慧明 6,090,699 0.78 0 未知 未知

杜建新 4,299,789 0.55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795,800 0.36 0 未知 未知

李森 2,630,060 0.34 0 未知 未知

赵志红 2,310,200 0.30 0 未知 未知

刘国平 2,293,057 0.29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41,533,307 人民币普通股 341,533,307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6,982,819 人民币普通股 66,982,819

阿拉丁环保有限公司 11,800,050 人民币普通股 11,800,05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701,954 人民币普通股 9,701,954

谢慧明 6,090,699 人民币普通股 6,090,699

杜建新 4,299,789 人民币普通股 4,299,78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79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795,800

李森 2,630,060 人民币普通股 2,630,060

赵志红 2,31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0,200

刘国平 2,293,057 人民币普通股 2,293,057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科目 期末数/本期发生数 上年年末数/上年同期发生数 变动比例（%）

其他流动资产 163,191,843.46 109,234,018.64 49.40

应付票据 104,189,437.31 191,010,570.93 -45.4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1,298,300.00 62,300,000.00 142.85

长期借款 357,175,968.70 201,776,468.11 77.02

长期应付款 711,733.43 90,522,529.19 -99.21

投资收益 8,417,034.03 2,340,878.90 259.5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1,650,378.91 330,983,424.28 127.10

1.�其他流动资产增加的原因是本年度新收购茶园项目脱硫脱硝特许经营资产，导致

留抵进项税增加。

2.�应付票据减少的原因是公司所属环保工程公司、催化剂公司、水务公司、装备公司

开立的票据到期承兑导致减少。

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年度发行的ABS将于1年内到期

兑付部分。

4.�长期借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借入款项置换长期带息负债。

5.�长期应付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提前归还融资租赁本金所致。

6.�投资收益增加的原因是参股的按权益法核算的企业盈利上升所致。

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收购茶园

项目脱硫脱硝特许经营资产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该事项详见2019年2月2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远达工程1亿元复工复产专项贷款提供融

资担保，远达工程以其所持有的不低于贷款额度的应收账款质押给公司作为反担保。

2.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特许经营

公司及其所属江西远达拟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并由公司提供差额补足的议案》（该事项详见

2019年12月2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全资

子公司特许经营公司及其所属江西远达拟发行脱硫脱硝服务费收益权资产支持证券，发行

规模不超过5.5亿元。 报告期内，资产支持证券完成发行。

3.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远达工程收到《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人民法院通知书》，

西固公司申请破产重整，远达工程作为债权人，应在2020年4月20日前向破产管理人申报

债权。截至目前，已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审议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该事项详见2020年4月15日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对上述事项涉及应收款项已全额计提减值

准备。

4.报告期内，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同意接受公司超短

期融资券的注册，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10亿元人民币。 （该事项详见2020年3月28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5.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该事项详见2020年4月15日、8月29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已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和财务报表列报的要求进行了财务核算。

6.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

特许经营资产报废的议案》（该事项详见2020年4月1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烟气治理特许经营有限公司对部

分特许经营项目实施了技术升级改造， 技改拆除的部分资产经鉴定已不具备使用条件，按

照会计准则要求，公司进行报废处理。

7. 报告期内，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该事项详见2020年4月15日、5月14日 《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公司以实施分配股权登记日股本

总数780,816,890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分配红利0.50元（含税），派发现金股

利39,040,844.5元， 占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的35.15%。 报告期内， 公司已完成

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该事项详见2020年7月4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

8.�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水务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渤天化项目工

程建设纠纷诉讼案的二审判决，维持原判，驳回鼎昇环保上诉请求。 （该事项详见2020年8

月30日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

9. 报告期内，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的议案》（该事项详见2020年4月15

日、5月14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拟为全体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 截止目前，公司已完成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责任险的投保工作。

10.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聘

任彭双群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凌娟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邓立春先生为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该事项详见2020年7月29日、8月29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11.�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

保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拟出售地处江苏省盐城市城北地块的中驰驾校土地房产等资产。（该

事项详见2020年8月2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报

告期内，该出售事项正履行国有资产处置评估备案程序。

12.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远达工程公司与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扎

哈淖尔分公司、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通辽霍林河坑口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扎鲁

特旗扎哈淖尔煤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脱硫、 脱硝、除

尘、生态修复等环保工程合同。 公司全资子公司水务公司与安徽淮南平圩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淮南平圩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水务工程合同；公司全资子公司催化剂公司与贵

州黔东电力有限公司、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吴泾热电厂、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开

发分公司签订催化剂采购合同。 （该事项详见2020年8月12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13.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向中国建设银行杨家坪支行借款16,000万元，截止2019年

末，该笔借款余额为11,000万元（详见2019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已全额归还。

14.公司于2019年8月向国家电投财务有限公司借款25,000万元，报告期内已全额归

还。

15.报告期内，公司向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借款16,900万元，借款期限5年，借款

利率4.65%。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武生

日期2020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远达环保 编号：临

2020－037

号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临时） 会议通知于

2020年10月22日以邮件和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0月28日上午 10:00在公司十二

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9人，委托2人（董事陈来红先生因事出差书面委托

董事周博潇先生，独立董事王智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林衍先生）；监事会成员3

人、高管人员2人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郑武生先生主持,经董事认真审议及表决，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远达工程出售北京闲置房产的议案》。

该事项详见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远达工程出售北京闲置房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38号）。

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节能公司增资的议案》。

该事项详见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节能公司增资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20-039

号）。

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 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水务公司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的议

案》。

该事项详见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水务公司增资暨水务公司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

污水处理厂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0号）。

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节能公司增资的议案》。

该事项详见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水务公司增资暨水务公司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

污水处理厂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0号）。

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远达环保 编号：临

2020－038

号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远达工程出售北

京闲置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达工程” ）拟

出售所属北京闲置房产位于北京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三区2号楼，建筑面积1925.42㎡，

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远达工程北京闲置房产评估价

值4,623.90万元，远达工程将以评估价值为基础，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出售。

一、交易概述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远达工程出售北京闲置房产的议案》。为盘活

存量资产，提升资产运营效益，公司控股子公司远达工程拟出售位于北京丰台区南四环西

路188号三区2号楼的闲置房产（以下简称“闲置房产” ）。闲置房产建筑面积1925.42㎡，土

地性质为工业用地。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远达工程闲置房产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天兴评报字〔2020〕第1291号，评估基准日2020年6月30日，本次评估评估采用市场法评

估。 该房产的账面净值 984.18万元，评估价值为4,623.90万元，增值额为3,639.72万元，增

值率为369.82%。 远达工程北京闲置房产评估价值4,623.90万元，远达工程将以评估价值

为基础，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出售。

该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本次远达工程出售闲置房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预计将增加公司收益，出售损益以最终交易结果确定。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

项的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资产出售的实施尚需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公开挂牌出售， 因此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远达环保 编号：临

2020－039

号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节能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节能公司增资2000万元，增资完成后，节能公司注册资本金

增加到5000万元。

● 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

司节能公司增资的议案》，上述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一、增资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支持公司全资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重庆远达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节

能公司” ）业务的发展，公司拟向节能公司增资2000万元，增资完成后，节能公司注册资本

金增加到5000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向全资子公司节能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议案不需要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节能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家电投集团重庆远达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注册地点：重庆市北部新区金渝大道96号10楼

法定代表人：张靖

经营范围：节能项目设计、技术改造及技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的开发；节能

产品（国家有专控的产品除外）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节能工程项目技术推广服

务；企业利用自有资金对节能项目进行投资；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法律、

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许可或审批后方可经营）。

财务状况：截止2019年12月31日，节能公司资产总额16,738.92万元，净资产2606.78

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3256.93万元，净利润295.37万元。

截止2020年9月30日，节能公司资产总额17,663.52万元，净资产2,783.87万元；2020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373.76万元，净利润177.08万元。

三、 增资后，拟变更节能公司名称及营业范围

增资完成后，公司拟将节能公司名称变更为“国电投远达生态能源有限公司”（暂定，

以工商核定为准）。 营业范围拟变更为：“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一般项目：节能项目的设

计、技术改造及技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技术的开发；节能产品（国家有专控的产品

除外）的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节能工程项目技术推广服务；企业利用自有资金对节

能项目进行投资；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热力生

产和供应；供冷服务” 。

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节能公司增资，能有效补充节能公司日常运营资金，有利于该公司新能源业务

拓展。

五、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后，节能公司业务的发展，仍有可能面临市场、行业等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

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投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远达环保 编号：临

2020－040

号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远达水务增资暨远

达水务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污水处

理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远达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达水务” ）增

资4481万元，由远达水务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取得牡丹江江南新城区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

“江南新城项目” ）特许经营权并进行投资运营。

● 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水务公司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的议案》、《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水务公司

增资的议案》，上述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一、增资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支持水务公司业务拓展，公司拟向远达水务增资4481万元，增资完成后，远达水务

注册资本金增加至46212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水务公司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的议案》、《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

司水务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议案不需要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远达水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家电投集团远达水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1年11月23日

法定代表人：彭岗

注册资本：41731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江峡路9号；

经营范围：供水（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市政污水、市政自来

水、工业废水、海水淡化、电力、电子等行业的水处理及其控制系统的技术开发、设计、服务；

中水处理回用；工业纯水制备；以水处理为核心的环保产业的投资、设计、建设、工程技术咨

询、环境影响评价、运营及服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执业）；电力环保新产品的开发、

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经营销售本企业相关业务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零配件及水处理药剂与树脂消耗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

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财务状况：截止2019年12月31日，远达水务资产总额9.14亿元，净资产2.50亿元；2019

年度远达水务实现营业收入2.61亿元，净利润0.04亿元。

截止2020年9月30日，远达水务资产总额10.77亿元，净资产2.74亿元。 2020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2.09亿元；净利润0.069亿元。

四、 增资资金的用途

公司本次向远达水务增资4481万元，拟用于远达水务出资组建项目公司（远达水务持

股100%），取得牡丹江江南新城区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经营权并进行投资运营。

四、投资江南新城项目基本情况

江南新城区项目包括近期2万吨/天污水处理厂和10公里配套管道。总投资14939.46万

元。 远达水务组建的项目公司投资6924.03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4481万元，融资资金

2443.03万元。 当地政府投入8015.43万元。 水务公司负责江南新城区项目总体工程建设。

远达水务取得污水处理厂红线范围内设备设施及构筑物特许经营权；特许经营期为26

年，含1年建设期；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执行一级A标准，污泥含水率不大于60%；运营期基

本水量为满负荷的60%，即1.2万吨/天；污水处理服务费初始单价根据不同污水处理负荷

对应不同污水处理单价，单价为1.6447~2.7594元/吨；政府财政按季度支付污水处理服务

费。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远达水务增资，由远达水务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牡丹江江南新城区污水处

理厂项目。该项目有利于扩大公司水务市场规模，实现区域规模效益；符合远达环保战略发

展方向。

六、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后，水务公司设立项目公司进行经营，仍可能面临市场、行业等不确定因素带

来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投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 公司负责人施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海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杨海燕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96,653,108.46 689,845,578.34 -1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83,315,065.51 419,094,818.02 -8.5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1,879,733.65 23,730,794.22 118.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38,752,834.92 324,151,471.44 -2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779,752.51 -9,075,026.2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0,819,368.61 -8,597,914.9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92 -1.88 减少7.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48 -0.1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48 -0.12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389.38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14,714.61 1,264,393.0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643,438.22 4,643,438.22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

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

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

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200.00 8,739.4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

后）

所得税影响额 -743,752.92 -889,344.02

合计 4,214,599.91 5,039,616.1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

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47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深圳市正信同创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20,124,450 27.00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黄强 6,708,148 9.00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全权 4,472,100 6.00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纳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308,620 5.7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至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3,642,081 4.89 0 质押 3,642,081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安徽安益大通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282,945 3.06 0 无 其他

黄秀珍 1,565,300 2.10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杨翠君 1,097,400 1.47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杨雨苑 1,009,900 1.3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叶龙华 894,800 1.2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深圳市正信同创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20,124,450 人民币普通股 20,124,450

黄强 6,708,148 人民币普通股 6,708,148

王全权 4,472,100 人民币普通股 4,472,100

上海纳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308,620 人民币普通股 4,308,620

上海至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3,642,081 人民币普通股 3,642,081

安徽安益大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282,945 人民币普通股 2,282,945

黄秀珍 1,565,3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5,300

杨翠君 1,09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7,400

杨雨苑 1,00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9,900

叶龙华 894,800 人民币普通股 894,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上海至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正集团” ）的第二大股东与上海纳华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华公司” ）的唯一股东均为翁文彪。翁文彪持有至

正集团16.25%的股权，持有纳华公司100%的股权。 翁文彪同时担任至正集团和纳

华公司的董事。

2、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变动分析

项目名称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976,762.32 18,688,147.12 -68.02

主要为应收账款回款

减少、 归还到期借款

所致

应收账款 181,438,070.60 260,570,771.40 -30.37

主要为本期销售减少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693,294.91 544,973.80 394.21

主要为待抵扣进项税

额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741,362.39 470,362.88 57.61

主要为本期增加在建

工程项目投入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85,915.49 2,693,097.12 33.15

主要为信用减值损失

增加、 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7,171.00 -100

主要为预付设备款减

少所致

短期借款 132,400,000.00 189,800,000.00 -30.24

主要为向银行借款减

少所致

应付票据 4,000,000.00 -100

主要为开具票据减少

所致

预收款项 120,347.76 -100

主要为执行新收入准

则所致

合同负债 650,310.02 不适用

主要为执行新收入准

则、 预收货款增加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28,101.01 2,866,931.38 -39.72

主要为员工人数减少

所致

应交税费 28,776.57 2,560,969.18 -98.88

主要为增值税、 个税

减少所致

递延收益 10,803,918.32 7,975,062.15 35.47

主要为收到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未分配利润 43,815,208.69 79,594,961.20 -44.95

主要为本期净利润亏

损所致

利润表项目

项目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5,220,748.80 12,287,730.29 -57.51

主要为至正集团归还

资金占用利息所致

其他收益 1,264,393.04 67,479.58 1,773.74

主要为政府补助增加

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123,266.29 -251,180.95 不适用

主要为计提坏账增加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2,389.38 -537,944.70 不适用

主要为生产设备报

废、处置减少所致

营业利润 -36,707,825.37 -8,885,618.60 不适用

主要为销量下降、毛

利率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9,207.08 21,219.80 -56.61

主要为处置废品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支出 467.60 112,062.05 -99.58

主要为税收滞纳金减

少所致

利润总额 -36,699,085.89 -8,976,460.85 不适用

主要为营业利润下降

所致

所得税费用 -919,333.38 98,565.35 -1,032.71

主要为递延所得税资

产增加所致

净利润 -35,779,752.51 -9,075,026.20 不适用

主要为营业利润下降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1,879,733.65 23,730,794.22 118.62

主要为本年支付的各

项税费、 为员工支付

的现金和其他经营类

费用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40,103.87 -34,104,819.88 不适用

主要为本年购建固定

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3,784,942.16 -29,292,899.10 不适用

主要为本期取得借款

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20年8月18日披露《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

2020-073），拟将经营状况欠佳的光通信线缆、光缆用特种环保聚烯烃高分

子材料及电网系统电力电缆用特种绝缘高分子材料业务及其所有相关资产及

负债注入新设的全资子公司，并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出售该全资子公司100%

的股权。 经初步研究和测算，预计本次交易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同时因本次交易对方至正集团持有公司4.89%

的股份，且至正集团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2020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议案》，同意以2020年7月31日为基准日，将公司光

通信线缆、 光缆用特种环保聚烯烃高分子材料及电网系统电力电缆用特种绝

缘高分子材料业务及所有相关资产、债权、债务和人员划转至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至正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正新材料”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

理资产划转相关事宜。 本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项目中介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

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审计机构、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为法律顾问、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为资产

评估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6日披露的《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75）和《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

转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7）。

2020年9月25日，公司披露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

推进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各项工作，预计在2020年12月31日前披露本次交易的

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3）。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正在有序推进向至正新材料划转资产工作，各中

介机构也就本次交易正在进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核查工作，交易双方也

就本次交易事项的部分条款进行协商确定， 公司及相关各方将积极推进与本

次交易相关的各项工作，努力加快本次交易进程，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尚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

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预测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主要原因为

受国内宏观经济及公司下游光通信行业增幅减缓、电线电缆行业去产能、行业

竞争加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若第四季度行业环境未能改善，公司产品调整未

能带来效益，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较上年同期可能均会大幅下降。

公司名称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君

日期2020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991

证券简称：至正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88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要求，现将公司

2020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20年7-9月产量

（吨）

2020年7-9月销量

（吨）

2020年7-9月

营业收入（万元）

光通信线缆、光缆用特种环保聚烯烃高分子材料 3,502.69 2,543.43 1,866.06

电气装备线用环保型聚烯烃高分子材料 521.18 437.72 492.26

电网系统电力电缆用特种绝缘高分子材料 3,436.59 2,887.01 2,786.79

合计 7,460.46 5,868.16 5,145.11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9年7-9月平均售价

（元/吨）

2020年7-9月平均售价

（元/吨）

变动比例（%）

光通信线缆、 光缆用特种环保聚烯烃高分

子材料

8,477.10 7,336.79 -13.45

电气装备线用环保型聚烯烃高分子材料 13,065.61 11,246.00 -13.93

电网系统电力电缆用特种绝缘高分子材料 9,923.92 9,652.86 -2.73

（二）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19年7-9月平均采购价（元

/吨）

2020年7-9月平均采购价

（元/吨）

变动比例（%）

EVA树脂 11,417.17 8,918.44 -21.89

PE树脂 8,297.62 8,608.96 3.75

POE聚烯烃弹性体 14,963.66 14,267.20 -4.65

阻燃剂 1,849.36 2,509.19 35.68

色母 11,891.07 12,130.03 2.01

E类共聚物 14,917.89 14,494.54 -2.84

变动情况分析： EVA树脂平均采购价格较去年同期变动较大的原因为

受市场影响，采购单价下降；阻燃剂平均采购价格较去年变动较大的原因系采

购结构的变化，单价较高的阻燃剂采购占比较去年同期增加。其他主要原材料

采购价格与去年同期略有波动，基本保持一致，对产品成本影响不大。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四、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之用，也并

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 敬请投资者审慎

使用。

特此公告。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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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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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至正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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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远达环保


